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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募集资金存储账户中，本公司子公司浙江精工钢结构集团有限公司在国家开发银行浙江省分行开立

的专户（账号：33101560025719880000），本公司子公司上海精锐金属建筑系统有限公司在九江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合肥望江西路支行开立的账户（账号：617030100100044641），及本公司子公司湖北精工钢

结构有限公司在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望江西路支行开立的账户（账号：617030100100044566），

鉴于上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已无余额且不再使用，均在 2019 年进行了销户。 

 

三、 前次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实际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744,466,100.00 元（其中手续 

费 1000 元），具体情况详见附表《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 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对外转让及置换情况 

截至 2018 年 4 月 23 日，本公司已利用银行贷款及自筹资金对募集资金项目累计投入

627,097,800.00 元。募集资金到位后，本公司已于 2018 年 4 月置换出了先期投入的垫付

资金 544,465,100.00 元。本次置换已经公司 2018 年 4 月 23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 2018 年

度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本公司不存在募投项目对外转让情况。 

 

(三)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根据公司 2018 年 4 月 23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 2018 年度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将“16 万吨钢结构及其配套工程

项目”募集资金中的 20,000 万元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限自董

事会 2018 年度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六个月。公司已于 2018 年 10 月将

上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20,000 万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2018 年 7 月 12 日，精工钢构召开第六届董事会 2018 年度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从“16 万吨钢结构及其

配套工程项目”募集资金账户中使用 2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公司已于 2019 年 7 月将上述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20,000 万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2018 年 10 月 25 日，精工钢构召开第七届董事会 2018 年度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从募集资金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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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使用 2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公司已于2019年10月将上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20,000

万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2019 年 8 月 23 日，精工钢构召开第七届董事会 2019 年度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从募集资金账户中

使用 1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该资金尚未到期且仍在使用中。 

 

2019 年 10 月 25 日，精工钢构召开第七届董事会 2019 年度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从募集资金账户

中使用 1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该资金尚未作为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

用，资金仍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 

 

(四) 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四、 前次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23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 2019 年度第四次临时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

2019 年度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

将“16 万吨钢结构及其配套工程项目”中的乌鲁木齐宝能城项目由原来的实施主体本公

司下属孙公司湖北精工钢结构有限公司变更为本公司子公司浙江精工钢结构集团有限公

司。本次变更系因项目总包方要求变更合同签约主体，其他内容未发生变更，签约后，

浙江精工钢结构集团有限公司将履行完成该项目的后续工程。本次变更实施主体，未改

变募集资金的用途和建设内容。 

 

 

 

 

五、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说明 

单位：      人民币万元 

实际投资 截止日投资 承诺效益 最近三年实际效益 截止日 是否达到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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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项目累计产

能利用率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累计实现

效益 

计效益 

16 万吨钢结构及

其配套工程项目 

- 投资利润率 10.60% 4,428.92 1,809.74 3,324.34 9,563.00 注 1 

注 1：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投入 16 万吨钢结构及其配套工程项目，该项目旨在保障公司

重点工程建设项目的顺利实施，进一步扩大在钢结构行业的市场份额，提升公司的知名

度和市场影响力，促进公司营业收入的增长。部分子项目尚未完工、部分子项目虽已完

工但尚未结算最终效益，故实际效益总额尚未达到预计效益。 

 

六、  前次募集资金中用于认购股份的资产运行情况说明 

本公司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用于认购股份的情况。 

 

七、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已披露的相关信息不存在未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的情况。 

 

八、   报告的批准报出 

本报告业经公司董事会于 2020 年 4 月 7 日批准报出。 

 

 

附表：1、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4月7日 






